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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技轉



專利補助與技轉收入

新進
教師

校方
負擔

教師
負擔

校方
負擔

教師
負擔

校方
負擔

申請 60% 40% 92% 8% 100%
補正、申覆(共三次為限) 60% 40% 92% 8% 100%
領證及前6年年費 60% 40% 90% 10% 100%
6-N年年費 60% 40% 60% 40% 40%
申請 100% 100% 100%
補正、申覆(共三次為限) 100% 100% 100%
領證及前3.5年年費 100% 100% 100%
3.5-N年年費 60% 40% 60% 40% 40%

專利費用

中
華
民
國

美
國

非國科會計畫 國科會計畫



專利規費範例

專利申請費 30,000
專利證書核發費 19,500
專利申請總費用 49,500

學校負擔 29,700
教師負擔 19,800



新進教師
專利補助

教師
技轉收入

自核聘日起三年內，校方全額補助申請費用，
含事務所服務費、專利申請費、
至多三次之補正申覆費、領證費。

= (該案入帳實收金額 −必要成本)
備註：必要成本含10%管理費、5%營業稅



產學-編列符合本校規定管理費每1萬元0.4分，未滿1萬元依其比例計分
技轉-依學校實收技術移轉金額之累計總金額每1萬元計0.4分，未達1萬元不計分
專利-依學校實收授權金額之累計總金額每1萬元計0.6分，未達1萬元亦不計分

簽產+技合約優勢

純產學 皆依計畫總金額115萬元試算 產學+技轉
人事費
(主持人費，共同主持人費)

300,000 教師所得A

其他人事費
(勞健保費、勞退、二代健保費)

200,000

業務費 500,000

管理費15% 150,000 升等配分15*0.4=6分

其他人事費
(勞健保費、勞退、二代健保費)

192,000 (健保提撥減少)

業務費 500,000

管理費10% 69,200 升等配分6.92*0.4=2.77分

技轉金
含稅及管理費

388,800 升等配分38.8*0.4=15.52分

營業稅5% 19,440

學校+教師95% 369,360 學校10%
教師90%

36,936
332,424
教師所得B

1.教師升等配分增加12.29分(18.29-6=12.29)

2.教師所得增加32,424元(B-A)



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
明定學校「規定管理費」名詞

降低學校結餘款比例，由15%降為5% (國科會計畫不變)



「規定管理費」

經常門及資本門費用總額至少提撥百分之十或十五為規定管理費

修正：第九點第二款

一般產學合作計畫及國科會計畫管理費分配比例為：學校為規定管理費之百分之七十三，其餘三分之
一分配至執行單位所屬學院，三分之二分配至執行單位，無學校人力支援(包含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博士後研究員、行政助理及校級專案助理等)之中心執行一般產學合作計畫分配比例為：學校為規定管
理費之百分之五十五，其餘分配至執行單位。若單一計畫管理費未滿五千元者，均歸學校統籌運用。

範例 修法前
管理費比例
(73%/27%)

校(A)*73%：399,763元

執行單位(A)*27%：147,857元

修法後
管理費比例
(73%/27%)

校547,620元
(B)*73%：564,091元

執行單位0元
(B)*27%：208,636元

某單位承接某教育部委辦案，管理費編列如下：

★計畫總金額：850萬元

★依教育部規定管理費(業務費依級距計算)547,620元(A)

★本校規定管理費(經常門及資本門費用總額之10%)772,727元(B)



修正：第九點第三款

計畫經費結餘款分配比例為：國科會計畫分配比例學校不得低於百分之十、
執行單位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其他計畫分配比例學校不得低於百分之五。上
述二款計畫之剩餘比例得由計畫主持人分配予主持人(含共同、協同)及執行
單位。若單一計畫結餘款未滿五千元者，均歸學校統籌運用。

國科會計畫

學校10%
執行單位5%

計畫主持人85%

其他計畫

學校5%

計畫主持人95%





教師承接計畫獎勵要點
刪除設備獎勵配合款

修正獎勵計算條款



獎勵金說明

註：若中途計畫終止、教師離職不予獎勵，惟
退休教師在職期間結案或發表之績效仍予以獎
勵。教師之著作或計畫須完成學校資料填報(本
校教師著作目錄、SDGs填報、教師進行產業研
習或研究等)並符合相關規定，方得核發獎勵金。

僅獎勵本校教師，故計畫主持人應傳承
給校內專任教師，退休老師(名譽教授或
專案研究員)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為宜。

研發資訊系統
以鼓勵老師退休後繼續以名譽教授或專案研究員等方式發表論文



刪除獎勵配合款

自113年開始評估，本校校務基金設備費歷年(110-114年)編列預算日益
降低，且考量現行產學合作獎勵制度充足，為符合時宜且避免績效重複
獎勵，故刪除設備獎勵配合款條款。

年度 金額

110 125,000,000

111 127,000,000

112 109,070,000

113 99,070,000

114 92,970,000

校務基金設備費歷年(110-114年)編列預算金額



產學案獎勵金計算修正

一般產學合作計畫計點方式依各計畫實收總金額計算(不含技術移轉費、本
校配合款及政府機關補助款) ，每滿十五萬元為一點，未滿十五萬元依比例
計算之(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獎勵金每點金額為伍佰元加壹仟伍佰元
乘以提列管理費與本校規定管理費之比例，其中規定管理費依「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第八點第二項第二款為準。

修法前
獎勵金

56.6*[500+1,500*(A/A)]=113,200元

修法後
獎勵金

56.6*[500+1,500*(A/B)]=88,466元

範例 某單位承接某教育部委辦案，管理費編列如下：

★計畫總金額：850萬元

★依教育部規定管理費(業務費依級距計算)547,620元(A)

★本校規定管理費(經常門及資本門費用總額之10%)772,727元(B)

850萬/15萬=56.6點

鼓勵教師簽訂產+技合約



期刊論文
新增論文屬於產學合作衍生成果

新增本校之設計學刊及商管科技季刊為獎勵標的

新增合聘教師、講座教授、名譽教授及專案研究人員為獎勵對象



修正：第二點第一款

修正：第六點第一款

本校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活動，以本校具名發表優良學術期刊論文(收錄於
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之SCIE、SSCI、A&HCI、國科會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之 TSSCI、 THCI核心期刊)或發表於本校 Journal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期刊、設計學刊、商管科技季刊，始適用本要點。

符合第二點第一款之申請人，由研究發展處於每年五月自本校教師著作目錄系統中匯出
上一年度著作列表並計算獎勵點數後，送請各系所辦公室轉交申請人確認，以辦理獎勵
事宜，自2026年8月1日起留職停薪之申請人，應待復職後再行補提申請辦理獎勵事宜；
前開匯出資料為研究發展處審查依據，申請人不得逕行修改或補件申請獎勵。



新增：第四點第五款

修正：第四點第八款

論文屬於產學合作計畫衍生成果，符合附表四、表五要
件並經研發處審議後，上開點數得再至多加計50%。

每篇論文或得獎作品限獎勵一次，論文發表或得獎作品
後五年內被專利、政府政策或法令引用，或有衍生技轉
金收入，每年4月底前得檢具佐證資料再申請獎勵一次為
限，點數由研發處審議之。



表四：產學合作衍生論文計點申請表



表五：產學合作衍生藝術與設計類國競賽計點申請表



Q&A

修正後全條文請至研發處網站-相關法規下載
B0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及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
B1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承接計畫獎勵要點
B1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

專利/技轉：楊宜蓉小姐 #2513

政府產學合作：許恩綺小姐 #2532

論文：沈秀容小姐 #2546



Thank you
HAVE A GREAT DAY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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